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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边督边改情况（第二十六批）
截至7月1日，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市的第二十六批12件信访件，已办结10件，阶段性办结2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二十六批 2025年7月1日）

序号

144

231

67

210

128

117

197

156

102

95

受理
编号

D3SD20
2506210
047

D3SD20
2506210
057

D3SD20
2506210
058

X3SD20
2506210
016

X3SD20
2506210
051

X3SD20
2506210
056

X3SD20
2506210
058

X3SD20
2506210
077

X3SD20
2506210
187

X3SD20
2506210
192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聊城市临清市魏湾
镇李圈村东侧路口
向南 200 米左右污
水 处 理 站 异 味 扰
民，有时乱排放污
水至污水处理站院
内、村内道路，运作
时噪声扰民。

聊城市东昌府区九
州街道淮河路中国
移动聊城市开发区
分公司内有大型设
备，每天 24 小时噪
声扰民，影响居民
休息。

聊城市东昌府区振
兴路东边张炉集老
展铜火锅烧烤每天
12:00—15:00、 19:
00—次日 2:00 经营
时油烟扰民，油烟
机运行噪声扰民，
商家将餐饮产生的
污水排放至新水河
内，造成河流污染。

聊城市阳谷县郭屯
镇山东千里雪面粉
有 限 公 司 直 排 污
水，生产时噪声扰
民。

聊城市东昌府区韩
集镇后姜村聊城市
辉煌钢管有限公司
和百通精密钢管加
工厂使用退火炉对
管材进行退火处理
时，产生大量油烟
和刺激性气味。

聊城市阳谷县凤祥
食品厂第四、五冷
藏厂厂区内一肠粉
加工车间杀鸡生产
肠粉，异味扰民。

聊城市冠县定远寨
镇黄寨子村马颊河
河道附近一污水处
理厂将污水常年积
存 在 周 边 废 弃 窑
厂，窑厂地面无水
泥地面硬化等防渗
漏措施，污水渗漏
污 染 周 边 农 田 耕
地。

聊城市高唐县信莱
大豆沼气未进入伟
华生物环保设施处
理，直接点火炬处
置，污染环境。

聊城市莘县东鲁街
道山东一达食品有
限公司（鸿图街002
号）存在多个环境
问题：1.在线数据、
检测报告造假。2.
鸡内脏、粪便等未
及时合规化处置，
异味扰民。

聊城市经济开发区
九州街道山东天宸
塑业有限公司（东
昌路南庐山路西）
夜 间 生 产 散 发 异
味、噪声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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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6月22日，临清市政府组织市生态环境局临清分局、魏湾镇政府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1.信访件反映的“污水处
理站”实为临清市魏湾镇李圈污水处理站，环保手续齐全，已办理排污许可登记。2.现场调查时，该污水处理站处于运行状态，配套污染治理设
施正常运行，但集水井封闭不严，有异味。经了解，6月17日，运维公司清洗维护设备时，因操作不当，造成部分清洗水外溢至院内及村内道
路。3.该污水处理站主要产噪设备为罗茨风机、反洗泵。现场调查，噪声设备放置在地上封闭式箱体内，间歇运行。该站南邻为村民房屋，存
在噪声扰民情况。4.6月23日，市生态环境局临清分局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该污水处理站厂界噪声、无组织废气进行现场监测，监测结果达
标。

6月22日，聊城高新区管委会组织市生态环境局高新区分局、九州街道办事处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1.信访件反
映的企业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东有限公司聊城开发区分公司，该公司产生噪声的“大型设备”为数据中心及办公楼机房所用的200台空调散
热循环风机风扇。该公司南侧与九州国际小区一路相隔。2.现场调查时，该公司南侧已建设4×45米的消音墙，有110台空调散热循环风机风
扇正常运行，空调散热循环风机风扇产生较大噪声，会对周边群众造成影响。

6月22日，聊城市政府组织市城市管理局、东昌府区政府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1.张炉集老展铜火锅烧烤位于新
区街道振兴西路丽水名都120号，为商住一体楼（1楼为商业），2—7层为住宅，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齐全。2.该商户分烧烤区和炒菜区，
产生的油烟分别经两个专用烟道引入油烟净化器处理后高空排放，经营时间10时至13时30分，晚上17时至23时。现场调查时，油烟净化器运
行正常，伴有轻微风机噪声；发现排烟管道密闭不严、油污滴漏问题。6月22日，东昌府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委托有资质第三方检测公司对该商
户外排油烟和噪声进行监测，监测结果达标。3.小区开发建设时已经为该商铺配套建设了排水设施，并与市政管网对接。现场调查，该商户为
了加大排水能力，自行建设了一路排水管道，单独排入小区污水井。排查商户周边，未发现将污水排至新水河情况。

6月22日，阳谷县政府组织市生态环境局阳谷分局、郭屯镇政府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1.信访件反映的山东千里
雪面粉有限公司，位于阳谷县郭屯镇驻地。该公司年加工15万吨小麦项目已履行环评审批和竣工验收手续，排污许可类别为登记管理。生产
工艺为：小麦—初清—筛选—打麦磁选—去石刷麦—电脑着水—入仓润麦—滚筒精选—清渣分离—入磨制粉—面粉—检查筛—电子打包—成
品。2.该公司生产用水主要为润麦用水，小麦采用管道输送振动着水，润麦水全部被小麦吸收，无生产废水产生。生活污水主要为职工冲洗及
食堂排水，经收集进入地埋式沉淀池处理后用于厂区绿化，不外排。现场对厂区周边进行排查，未发现“直排污水”情况。3.该公司噪声源主要
为机械噪声，通过采取低音设备，基础减震、建筑物隔音等措施，减少噪声排放。现场核查时，该公司正常生产，调阅生产中控操作平台系统，企
业夜间不生产。6月22日，市生态环境局阳谷县分局委托有资质第三方检测机构对该公司昼间噪声开展现场监测，监测结果达标。

6月22日，东昌府区政府组织市生态环境局东昌府分局、韩集镇政府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1.聊城市辉煌钢管有
限公司，位于东昌府区韩集镇后姜村，年加工5000吨冷轧钢管项目已履行环评审批和环保竣工验收手续，实行排污许可简化管理。主要产品为
穿孔钢管和精轧钢管，原生产工艺为：圆钢验收—锯断—加热—穿孔—酸洗（外协）—（冷）轧管—退火—矫直—切头—检验、包装，其中退火工
序及相关设施已于2024年11月拆除，现公司退火工序委托其他公司代加工。现场调查时，该公司未生产，车间内有轻微异味。调阅企业废气
自行检测报告，未发现污染物超标排放情况。6月23日，该企业正常生产，聊城市生态环境局东昌府区分局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该
公司外排有组织、无组织废气和臭气浓度进行了监测，监测结果达标。2.百通精密钢管加工厂，位于东昌府区韩集镇后姜村，年产1300吨精轧
钢管加工项目已履行环评审批和环保竣工验收手续，实行排污许可简化管理。该公司主要产品为精轧钢管，生产工艺为：管坯—精轧—切头—
成品，不涉及退火工序。6月23日，该公司正常生产，聊城市生态环境局东昌府区分局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该公司外排无组织废气
和臭气浓度进行了监测，监测结果达标。3.与百通精密钢管加工厂同院的聊城市鑫达通钢管制造有限公司，从事钢管退火加工，该公司年处理
3万吨钢管项目已履行环评审批和环保竣工验收手续，实行排污许可登记管理。该公司主要产品为退火钢管，生产工艺为：钢管—退火—校直—成
品。废气主要为退火炉天然气燃烧废气，退火炉配备低氮燃烧器，废气经水喷淋+除雾+活性炭处理后排放。现场调查时，该公司未生产，车间
内有轻微异味。6月23日，该公司正常生产，市生态环境局东昌府区分局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该公司有组织、无组织废气和臭气浓
度进行了监测，监测结果达标。

6月22日，阳谷县政府组织市生态环境局阳谷县分局、安乐镇政府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1.信访件反映的“聊城
市阳谷县凤祥食品厂第四、五冷藏厂厂区内一肠粉加工车间”实为山东凤祥实业有限公司冷藏二厂蛋白粉加工车间，位于阳谷县安乐镇刘庙
村。该公司生物蛋白粉加工项目已履行环评审批和环保竣工验收手续，实行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生产工艺为：原料处理—蒸煮—脱脂—粉碎
—油脂处理—包装入库。2.蛋白粉加工车间生产废气主要为蒸煮工序盘干机产生的恶臭气体，经负压收集+酸碱四级喷淋+净化氧化电离塔处
理后排放。现场调查时，蛋白粉加工车间正在生产，配套废气治理设施正常运行，车间门窗密闭，车间内有轻微异味，厂区周边无明显异味。6
月22日，市生态环境局阳谷分局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该车间有组织、无组织臭气浓度进行了监测，监测结果达标。

6月22日，冠县政府组织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县农业农村局、市生态环境局冠县分局、定远寨镇政府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
关情况如下：1.信访件反映的“污水处理厂”原为山东日月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自2023年8月起由冠县润铸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负责运营。该
公司北邻聊冠路，东邻马颊河西堤岸，西邻山东柒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南邻洼地（废弃窑厂地块），主要处理定远寨镇居民区、学校、宾馆等生
活污水，设计处理能力2500m3/d，已履行环评审批和竣工验收手续，排污许可类别为简化管理，安装有水质自动在线监测设施并与生态环境部
门联网。2.现场调查时，该污水处理厂正常运行，设有规范的污水排放口，处理后的废水经管道排至厂区外北侧沟渠内，再由提水泵经三庙输
水渠排至新二干渠。排查厂区及周边，未发现向南侧废弃窑厂地块排水问题。2025年6月12日，冠县环境监控中心对该公司外排水取样监测，
化学需氧量、氨氮浓度符合《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2002）一级A标准；调阅该公司2025年1月至今水质在线监测数据，
未发现日均值超标排放情况。3.该污水处理厂南侧废弃窑厂地块地势低洼，形成坑塘，水面面积约43亩，积水约2米深。经实地调查，未发现
周边企业排水至此坑塘。对途经该地块的污水管网进行排查，有一处检查井被水体淹没，致使污水管网污水与该处水体贯通，目前已对淹没检
查井加固加高，阻断了贯通情况。4.该处原窑厂已于2011年依法拆除，拆除清理后为土地路面，未采取硬化措施。5.目前，该处积水水面东侧
为马颊河西防洪岸堤，堤宽度约25米，岸堤东侧为河套地块，种植的小麦已收割，未发现有渗水潮湿情况。经了解，河套地块为盐碱地，碱性较
大，天气干旱时土壤表面易呈白色，影响农作物生产。坑塘南侧为耕地，小麦已收割。6.6月17日对废弃窑厂积水进行了水质检测，检测结果显
示，各指标均低于《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 5084—2021）旱地作物限值；县农业农村局委托山东评测环境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于6月13日对周
边耕地进行土壤检测，依据《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 15618—2018），所有检测指标均未超标，耕地未受污染。

6月22日，高唐县政府组织市生态环境局高唐县分局、高唐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1.信访件反
映的“高唐县信莱大豆”实为山东信莱大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已于2020年2月破产，高唐鲁发信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租赁原山东信莱大豆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及污水处理设施进行生产运营。信访件反映的“伟华生物”实为高唐县伟华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6万Nm3/d沼气
提纯制高纯生物质能源气综合利用项目，环保手续齐全），该公司以原山东信莱大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污水预处理厌氧反应产生的沼气为原
料，提纯生产压缩天然气。2.2024年12月，高唐鲁发信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原山东信莱大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污水处理设施停止运行，于是
将生产污水经专门管道输送至山东国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3万吨高端大豆蛋白产业化项目、大豆油生产线迁建技改项目及大豆油智能灌装线
项目环保手续齐全）集中处理，处理产生的沼气输送至高唐县伟华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3.2025年6月13日起，山东国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停
止向高唐县伟华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输送沼气，改为自行处理。调阅山东国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3万吨高端大豆蛋白产业化项目》环评报告
表，该公司污水处理区设备清单中包含沼气处理系统1套，用于处理污水厌氧反应产生的沼气，建有火炬一处，非正常工况下通过火炬燃烧处
理。调阅该火炬运行记录，今年以来该火炬未曾点燃；现场调查时，也未发现不经燃烧直排情况。4.2025年6月22日，调查组对高唐鲁发信德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原山东信莱大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厂区进行了全面排查，现场未发现火炬。

6月22日，莘县政府组织市生态环境局莘县分局、东鲁街道办事处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1.信访件反映的山东一
达食品有限公司，位于莘县东鲁街道鸿图街2号。该公司环保手续齐全，主要从事禽类屠宰、加工、销售。该公司生产原料为毛鸡，产品为白条
鸡、西装鸡、中装鸡、鸡肉调理品。生产废水主要为浸烫、清洗、解冻废水等，收集后与生活污水一并经厂区自建污水处理站处理后排入市政管
网。废水排放口已安装自动在线监测设备，并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主要监测污染物为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生产废气主要为挂鸡平
台、屠宰车间产生的恶臭气体，经集气罩收集由喷淋塔除臭+等离子装置处理后排放；污水处理站产生的恶臭气体经集气罩收集由喷淋塔除
臭+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排放。2.现场调阅该公司在线监测设备数据记录、运维台账，未发现数据异常波动或人为篡改痕迹，在线设备参数
正常，运行状态正常，数据传输符合规范，现场人工比对监测未发现数据造假行为。调阅该公司2024年以来自行检测报告原始记录、监控视频
等，结合企业生产设施和治污设施运行记录、用电监控数据、在线监控数据，未发现检测数据造假问题。3.该公司与山东海之莲商贸有限公司
签订鸡内脏处置协议，毛鸡屠宰完，鸡内脏直接冷冻外售，粪便与屠宰废水统一进入厂区污水处理站处理。现场调查发现屠宰过程部分粪便洒
落在地面。4.现场调查时，该公司屠宰区域卫生差，未密闭，有异味。6月22日，莘县环境监控中心对该公司有组织、无组织废气进行采样监测，
监测结果达标。

6月22日，聊城经开区管委会组织市生态环境局经开区分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1.信访件反映的山东天宸塑
业有限公司，原名广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6月，位于聊城经济开发区东昌路南庐山路西。该公司3.6万吨多层共挤新型包装
材料生产线项目、3.5万吨多功能包装材料项目已履行环评审批和环保竣工验收手续，排污许可类别为简化管理。生产工艺为：原料配料—熔
融挤出—铸片成型—拉伸—切边—收卷—分切—包装—入库。该公司废气主要为挤出工序、拉伸工序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非甲烷总烃、臭气，经
密闭收集+湿式静电除油+活性炭吸附处理后排放。该公司24小时连续生产，噪声源主要为废气治理设施引风机、锅炉、装卸货物及货物运输
车辆。2.现场调查时，该公司正常生产，配套的废气治理设施正常运行。生产车间内有异味，车间外未闻到异味，厂区环保设备引风机及运输
车辆存在噪声。6月23日夜间，市生态环境局经开区分局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公司对该公司无组织废气及噪声进行了监测，监测结果达
标。

是否属实

部分属实

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办结目标

加强监管力度，
督促污水处理站
规范运行，减少
噪声、异味对周
边环境的影响。

整改措施落实到
位，减少噪声对
周边群众影响。

整改措施落实到
位，减少油烟、噪
声对周边群众生
活的影响。

加强日常环境监
管，压实企业主
体责任，减少噪
声对周边环境的
影响。

整改措施落实到
位，污染物达标
排放，减少对周
边环境的影响。

加强日常巡查，
规范经营管理，
减少异味扰民情
况。

加强环境监管，
压实企业主体责
任，严厉打击环
境违法行为。

加大巡查和监管
力度，确保企业
污染治理设施正
常运行，污染物
达标排放，减少
对周边环境的影
响。

督促企业落实环
境 保 护 主 体 责
任，确保污染治
理 设 施 规 范 运
行，污染物达标
排放。

督促企业落实环
境保护的主体责
任，减少异味、噪
声对周边群众生
活 和 环 境 的 影
响。

处理和整改情况

临清市政府责成市生态环境局临清分
局、魏湾镇政府采取以下措施：1.督促
运维公司对产噪设备加装定时器，合
理调整运行时间，加装隔音板，减少对
周边群众生活和环境的影响。目前已
完成。2.督促运维公司立即对该污水
处理站集水井进行封闭，已整改完
成。3. 加强巡查监管，督促运维公司
规范运维，发现问题及时处置。

聊城高新区管委会责成市生态环境局
高新区分局、九州街道办事处采取以
下措施：1. 督促该公司将靠近淮河路
的24台空调散热循环风机风扇移机至
数据中心北面二层平台；对数据中心
南侧靠近淮河路空调散热循环风机进
行改造，增加水喷淋装置，通过喷淋对
空调散热循环风机降温，降低风机风
扇转速；对数据中心机房空调送风系
统进行改造，提升空调运行效率，进一
步减少空调散热循环风机风扇转速，
减小噪声，预计8月30日完成整改。2.
市生态环境局高新区分局委托有资质
的第三方检测公司对该公司开展昼夜
间噪声监测，根据检测结果，依法依规
处理。

东昌府区政府责成区综合行政执法
局、新区街道办事处采取以下措施：1.
督促该商户对排烟管道进行施胶修
复，使用隔音棉包裹降噪，已整改完
成。2. 加强巡查，发现油烟、噪声扰
民、随意排放污水等行为依法依规及
时处理。

阳谷县政府责成市生态环境局阳谷分
局、郭屯镇政府采取以下措施：1.督促
企业严格落实主体责任，确保污染防
治设施正常运行，生产噪声达标排
放。2. 加强对该公司的巡查监管，发
现问题及时依法依规处理。

东昌府区政府责成市生态环境局东昌
府分局、韩集镇政府采取以下措施：1.
督促企业加强车间密闭，减少无组织
废气排放。确保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
行，污染物达标排放。2. 加强监管力
度，发现违法问题，依法依规调查处
理。

阳谷县政府责成市生态环境局阳谷县
分局、安乐镇政府采取以下措施：1.督
促企业加强车间密闭性，强化废气收
集治理，确保达标排放，减少异味扰民
情况。2. 加强对该公司的巡查监管，
发现问题及时依法依规处理。

冠县政府责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县农业农村局、市生态环境局冠县分
局、定远寨镇政府采取以下措施：1.加
大监管力度，持续关注周边农田状况，
严防农田受到污染。2. 冠县县委、县
政府已确定在此区域建设冠县定远寨
人工湿地水质净化工程，计划2025年
8月开工，争取早日建成运行，解决废
弃窑厂常年积水问题，有效改善水环
境质量。

高唐县政府责成市生态环境局高唐分
局、高唐经济开发区管委会采取以下措
施：1. 督促企业确保治污设施正常运
行，废水、废气、噪声等各类污染物达标
排放。2.加强企业日常监管，发现环境
违法问题依法依规及时查处。

莘县政府组织市生态环境局莘县分局、
东鲁街道办事处采取以下措施：1.督促
该公司加强车间密闭，对厂区卫生进行
清理、打扫、清洗，平时加大清扫力度，
确保厂区环境卫生干净整洁。2.加大
巡查监管力度，发现在线数据造假、检
测报告造假、超标排放污染物等环境违
法行为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聊城经开区管委会责成市生态环境局
经开区分局采取以下措施：1.督促该公
司加强车间密闭、规范作业，减少无组
织排放。2.督促该公司对产生噪声的
机械设备采取降噪措施，减少夜间车辆
通行及装卸货物；增加巡检频次，确保
废气治理设施正常运行，各项污染物达
标排放。3.加大监管力度，发现环境违
法行为及时依法依规进行查处。

是否
办结

已 办
结

阶 段
性 办
结

已 办
结

已 办
结

已 办
结

已 办
结

阶 段
性 办
结

已 办
结

已 办
结

已 办
结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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